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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3-046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概述 

2019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和 2020 年 1月 8 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二级控股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弘天）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安祥违反规定程序，

在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之下，擅自将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北

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弘天）投资至海南弘天的 4.66

亿元投资款，分别存为 1.46 亿元、1.5 亿元和 1.7 亿元 3 张定期存单后进行质

押，为王安祥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 4.66亿元，构成违规担保，

同时构成王安祥非经营性占用海南弘天资金 4.66 亿元。上述违规担保金额合计

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2.0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月 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1 月，北京弘天向王安祥的关联方北京安杰玛商贸

有限公司支付未实际发生采购业务的预付款 3,280.40 万元、代王安祥的关联方

北京杰玛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偿付浙江迪秀贸易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4,200 万元，构

成了王安祥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北京弘天资金合计 7,480.40万元。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虽然王安祥承诺归还上述占用资金，而且公司也一直反复督促王安祥履行承

诺，并且启动了法律追偿程序，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仍未追回任何款项。 

为了便于海南弘天充分利用多方资源，争取更多追回损失的机会，北京弘天

于 2022 年 11月 15 日与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厚公司）、海南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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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评估价人民币 48.60万元将北京弘天持

有的海南弘天 100%股权转让给万厚公司。因海南弘天对其违规对外担保的 4.66

亿元损失享有对第三方质押权人、债务人及王安祥的追索权，《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协议签订后海南弘天仍应充分利用其自身资源以其自身名义积极向各债务

人追回损失，如能追回损失的，海南弘天应将追回损失的金额扣除成本及相关费

用后将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用于购买公司持有的北京弘天 51%的股权。本次交易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北京弘天股东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完成股权交割，万厚公司接手了海南弘天诉讼案件等全部工作，海

南弘天自 2022年 12 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万厚公司提供的信息，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

1.46 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江支行向海南弘天返还 730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海南弘天已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执行回任何款项。公司将继续关注

海南弘天案件进展情况，并督促海南弘天推进执行，但后期能否追回款项，何时

追回款项，以及追回多少款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考虑到海南弘天违规担保损失追偿案件诉讼期限较长，为了支持公司早日处

置不良资产，集中精力发展公司主业，推动公司重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未达

到上述协议约定购买公司所持北京弘天股权的情况下，万厚公司及海南弘天愿意

指定第三方（公司名称：广西德天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天厚公司）先购

买公司持有的北京弘天 15%的股权。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于 2023 年 6月 29日

与德天厚公司、北京弘天、海南弘天及万厚公司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公司持有的北京弘天 15%的股权转给海南弘天和万厚公司共同指定的德天厚

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如德天厚公司后

续处置北京弘天 15%股权及通过北京弘天分红获得的收入之和低于 1000 万元的

120%的（含），则该等处置收入及分红全部归德天厚公司所有；如德天厚公司后

续处置北京弘天 15%股权及通过北京弘天分红获得的收入之和高于 1000 万元的

120%的，则处置收入及分红之和中超出 1000 万元的 120%的部分归公司所有。同

时，德天厚公司、海南弘天、万厚公司共同承诺：如海南弘天向相关责任方追回

其违规对外担保的 4.66亿元的损失，海南弘天或者海南弘天委托的德天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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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厚公司应将追回损失的金额扣除追偿成本及相关费用并扣除本协议项下股权

转让款的 120%后，将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无条件支付给公司，用于购买公司所

持北京弘天的股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完成股权交割，北京弘天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目前暂时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款项最终能否追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 日 


